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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輔導時間每週四小時，每次以小時為單位，請至少分三日排

定。 

（帶職帶薪進修教師每週需排定兩小時的輔導時間）。 

第二條 進修部導師輔導時間至少安排一小時於夜間。 

第三條 中午時間可列入，但以一天中午為限。 

第四條 其他相關事宜未規定事項，依本校教職員工出勤管理辦法規

定。 

第五條  本細則經本學院院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